
領 取 保 證 金 收 據 
 

   
本公司         （廠、行）承包  貴校(案名: 115年報廢品財物
變賣)採購案，（案號：B115204），繳納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新台幣   零 拾  零 萬 參 仟 零 佰 零 拾 零元整。 

 

玆因           ，領回 
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   致 

 

 

 

 

承包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       地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

統一編號： 

 

        主辦機關審查人員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

□完成履約 
□保固期滿 

□履約保證金       
□保固保證金 
□預付還款保證金 
□差額保證金 

□原繳存單或有價證券。 

□原繳保證金。 

□扣除保固保證金後餘額(NT$         )。 
 


